
社會住宅25％弱勢
戶需求分析專案
性別分析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綜合企劃科



制度建立及政策方向
一切從105年開始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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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請相關團體（包括婦女團體及專家）共同討論形成政策（保障戶提高至30%及評點制）
組成工作小組→預備會議（37名團體代表及專家學者）→2場公民論壇→2場共識會議

105年制度設計之初

住宅法第4條：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，應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轄區為計算範圍，提供至
少百分之四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，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
且在該地區就學、就業有居住需求者。

110年5月
住宅法三讀通過

政策目的：越弱勢越優先入住



政策執行驗證期
110年檢視是否符合政策制定初衷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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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評點正取率較高之前三名：「失能」、「獨居身障者」、「75歲以上或

特定身障類別」

• 評點正取率較低：「單親家庭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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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則 評點正取率

身障輕中 &  肢智精 & 獨居身障者 70%

透過關聯分析(Apriori，俗稱購物籃分析) 進一步發現，申請組別以
「身障等級+身障類別+獨居」評點正取率最高；「單親且育有未滿
7歲子女」及「單親且育有7歲到未滿18歲子女」評點正取率最低。

規則 評點正取率

單親家庭 & 未滿7歲 6.6%

規則 評點正取率

單親家庭 & 7歲到未滿18歲 7.5%



“
評點正取率較高項目與較低

項目之性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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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點正取率高項目之性別比例無差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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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居身障者：共有783筆申請資料，女性申請者為
374名、男性申請者為409名，比例與本市身障人
口母數相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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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居長者：共有522筆申請資料，女性申請者為242
名、男性申請者為280名，女性比例略低於本市獨居
長者比例，其比例差異尚在容許值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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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點正取率低項目之女性比例明顯較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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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

單親家庭各年度社宅申請戶性別比

男性申請人 女性申請人

「單親家庭」總計有1,092筆申請資料，其中女性申請者935名（86
％），男性申請者為157名（14％），進一步瞭解自106年起各年度
申請人女性皆遠大於男性，女性與男性性別比大約5：1。



發現性別差異因應方式
如何協助女性單親家庭入住社宅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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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單親家庭社宅需求高，評點正取率最低

• 評點正取率最低之單親家庭申請數佔申請總數1/5，代表該身分有入住社宅之需求。

• 申請社宅之單親家庭接近9成為女性，與本市110年特殊境遇家庭統計單親以女性佔90.96%相當。女
性單親家庭社宅需求高，應與一般女性薪資水準普遍低於男性，且女性單親為照顧小孩於職場上無法
全力投入，益加處於經濟弱勢，相同租金下社宅空間較大且管理較為完善，有益於親子同住。

• 「單親且育有未滿18歲子女」評點項目對於女性較為不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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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差別待遇下提供
取得資源機會平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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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弱勢服務對象僅有優先性，沒有性別差異：

弱勢對象不因性別有特殊限制及差別待遇，不論男女均為服務使用

者，且社會住宅資源有限，應提供給迫切需求之類別

• 具社會共識下的合理差別待遇，提供機會平等：

讓不同性別盡可能獲取資源上機會平等，本次檢視後發現「單親家

庭」一項，其需求及實際入住過於懸殊，應視現有狀況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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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宅現況分析與政策調整，增加女性單親家戶入住社宅機會

正取分數降低

微調分數

即可提高入住機會

針對所有家戶內有「未滿7歲」及

「7歲到18歲」兩項目調高分數

本調整方案已於111年7月莒光社宅招租首度實施
112年起將陸續於6處社宅基地賡續辦理，預計有
452戶透過社會住宅評點方式入住。

行動策略-

社會局：將調整分數簽府核定後，
修正評點表，提供都發局。

都發局：辦理社宅招租公告及受理
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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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大家


